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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统一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免税管理，国家税务

总局制定了《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，现予发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12 月 17 日 

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免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为规范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的免税管理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

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

增长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5 号），以及《财政部 国

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2〕39 号）和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〈出口货物劳务增

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〉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

第 24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，是指经国家批准

的专业市场集聚区内的市场经营户（以下简称市场经营户）自营

或委托从事市场采购贸易经营的单位（以下简称市场采购贸易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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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者），按照海关总署规定的市场采购贸易监管办法办理通关手

续，并纳入涵盖市场采购贸易各方经营主体和贸易全流程的市场

采购贸易综合管理系统管理的货物（国家规定不适用市场采购贸

易方式出口的商品除外）。 

第三条 市场经营户自营或委托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以市场采购贸

易方式出口的货物免征增值税。 

第四条 委托出口的市场经营户应与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签订《委

托代理出口货物协议》。受托出口的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在货物

报关出口后，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《代理

出口货物证明》。 

第五条 市场经营户或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应按以下要求时限，在

市场采购贸易综合管理系统中准确、及时录入商品名称、规格型

号、计量单位、数量、单价和金额等相关内容形成交易清单。 

（一）自营出口，市场经营户应当于同外商签订采购合同时自行

录入； 

（二）委托出口，市场经营户将货物交付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时

自行录入，或由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录入。 

第六条 市场经营户应在货物报关出口次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

按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市场采购贸易出口货物免税申报；委

托出口的，市场采购贸易经营者可以代为办理免税申报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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